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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男童进女厕，还是

女童进男厕，这些情况均容易

造成孩子性别认知上的困惑和

错乱。”在张晓冰看来，随着个

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出

台，公众的个人隐私保护意识

不断增强，因此需要进一步完

善公共服务设施，包括设立第

三卫生间、提高男女卫生间的

私密度、在男厕中增加私密隔

间等。

张晓冰认为，随着儿童友

好型城市、生育友好型城市理

念的提出和各类相关计划的推

行，未来可以考虑增设儿童卫

生间，突出儿童主体性，并在数

量上进一步拓展，赋予儿童一

定的公共空间，而不只是有无

的问题，“这是城市文明程度的

具体体现，也是社会发展的进

步体现。”

对此，刘思瑶也深表认

同。“目前，我国第三卫生间的

建设较为缓慢，即使在一些大

城市的覆盖率也很低，而且仅

见于一些高档商场和重点景

区。”刘思瑶认为，各个城市的

第三卫生间、无障碍卫生间、母

婴室等设施建设应该尽快跟

上，这样才能解决家长的燃眉

之急，让公众出行更加舒适便

捷。

张晓冰还呼吁，从最有利

于未成年人原则的角度，发布

如厕行为指南或如厕行为规

则，用规则来指导孩子的如厕

行为，帮助孩子建立规则意识，

规范孩子在公共空间、公共场

合的行为举止，如不能随意走

动、不能随意乱看等。此外，还

要加强对第三卫生间的宣传，

鼓励有需要的公众使用第三卫

生间，提高使用度、认可度。

（据《法治日报》）

男童进女厕频惹争议

专家：未来可考虑增设儿童卫生间

“一进洗手间，看到好几个半大男孩。一

瞬间，还以为是自己走错了方向。”2月 5日下

午，在北京工作的林女士趁着周末逛大悦城

时，一进女厕就看到了这番景象。

“这场面确实让人有点尴尬，只能赶紧上

完厕所匆匆离去。想起前两天在网上看过的

那则热门视频，更加理解了视频中女子的感

受。”林女士说，将 6岁大的男孩带入女厕，确

实容易冒犯其他如厕的女性。

家住江西南昌的傅女士是一名 4岁男孩

的母亲。她告诉记者，带孩子出门时难免会碰

到孩子需要上厕所的情况，如果孩子父亲或其

他男性朋友在场，她都会让他们陪着孩子去上

男厕，“但如果只有我自己在，那只能把他带进

女厕了”。

在益清（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思瑶看

来，现实生活中，母亲带年幼的儿子外出、父亲

带年幼的女儿外出、女儿带着年迈不能自理的

父亲外出、儿子带着年迈不能自理的母亲外

出、行动不便的孕妇上厕所、残障人士上厕所

等，都会遇到这种尴尬且无奈的情况，无需过

分指责。但在处理过程中应当尽量寻找合理

方式，避免引起他人反感或侵犯他人权益。

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规定，自然人享

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

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

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

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在上述视频事件中，当 6岁男童进入女

厕时，女子作为当事人有权利对男童及其母亲

进行合理提醒，只要语气措辞得当，就是正当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刘思瑶说，该事件

看似生活中常见的小摩擦，但具有极强的现实

意义。发生纠纷后，各方应妥善协商解决。

“该事件还反映出，应当重视父亲在子女

教育责任履行上的缺位问题，鼓励男性参与具

体的育儿实践，提高育儿的参与度。”中国青少

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负责人张晓冰认

为，该事件中的男孩已经 6岁，从目前披露的

视频资料来看，其父亲也在场，那么首选方案

应该是由其父亲带去男厕。如不方便，可在征

询孩子意愿并确保安全的状态下由男童自己

去男厕。

张晓冰说，若必须由母亲带进女厕，也要

事先和孩子讲好如厕规则及相关的性别认知，

避免给孩子造成心理上的困惑和伤害。此外，

父母作为孩子的监护人，也有保护孩子身心健

康的责任，在孩子面前情绪失控，对孩子来说

也是一种伤害。

今年2月初，浙江宁波一商

场女厕张贴的标语“请勿带3周
岁以上男童进入”引发热议。有

网友认为，3岁小孩不太会自己

上厕所，年龄太小可能会遇到危

险，这种标语对单独带娃出门的

妈妈并不友好。也有网友提出，

希望这种标语早点普及。

记者注意到，在围绕男童

进女厕的争议中，男童的年龄

往往被视为这一行为是否合理

的关键点。

“小孩3岁起就开始有比较

明确的性别意识，对异性会产

生好奇心。如果家长频繁带着

孩子进入异性厕所等公共空

间，会让孩子产生错误的性别

意识，甚至影响孩子以后的性

别观念。”广东合拓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梦凯说，一些到了入学

年龄的男童，在父母眼里或许

仍是性别不分明的孩子，但在

其他女性眼里已经属于异性。

他们出现在异性的更衣室、厕

所，会让介意的人感到被冒犯。

“民法典规定，侵犯他人隐

私权应当承担赔礼道歉、停止

侵害等民事侵权责任。”吴梦凯

说，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

八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

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

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

以减轻其侵权责任。有财产的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

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

分，由监护人赔偿。

刘思瑶认为，目前法律对

孩子禁止进入异性厕所的年龄

并无明确规定，且每个孩子成

长环境及父母教育不同，其独

立上厕所的能力也存在差异，

要划定一个清晰的界限存在困

难。但从对孩子教育负责的角

度出发，三四岁的孩子上幼儿

园之后，家长应主动帮助孩子

树立正确的性别意识和边界意

识。

“如果是男童需要上厕所，

在没有特定设施且没有同性家

长在场的前提下，母亲在征求

孩子意愿后，确需带男童上女

厕的，可与孩子一起进隔间并

背对孩子，或在隔间门口等待

孩子，同时向其说明缘由。”张

晓冰建议，如果仅是母亲要去

上厕所，因担心孩子无人照看

想带其进去，也要先询问孩子

是否愿意一同进去，这是对孩

子的尊重。

“如果女厕里的其他女性

感到不便，尤其是女童感到疑

惑时，应当态度友好地解释并

表示歉意。”张晓冰说，在日常

生活行为和习惯中，父母有义

务帮助孩子建立隐私观念和性

别认知，尊重他人隐私。

张晓冰建议，如果男童不愿

意去女厕，则应该尊重其意愿，

让孩子在女厕外等母亲或者单

独进男厕上厕所，同时母亲应在

女厕内或男厕门口与孩子保持对

话，或戴上手机、电子手表等智能

设备，随时与其保持通话状态，并

告诉孩子有危险就大声喊叫。

男童进女厕引争议
他人权益不容忽视

帮助孩子健康成长 树立正确性别意识

完善公共服务设施 解决家长燃眉之急

近 日 ，在

黑龙江哈尔滨

一地铁站女厕

内，一女子发

现有个男童站

在里面，于是

对男童说：这

里是女厕，男

孩不能进来。

随后，孩子家

长认为该女子

伤害了孩子心

灵，将其堵住

要求道歉，双

方在厕所内发

生激烈争吵。

相关视频上传

网络后，该事

件迅速引起社

会 热 议 。 那

么，如何更好

地解决这类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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